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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公司注册的出资种类和出资方式有哪些？

公司注册出资方式制度，就是法律允许股东或者发起人以什么作为出资设立公司 的制度。上海公司注
册对公司资本是公司运作的物质基础，也是公司对交易相对人、债权人、职工等利益相关方履行义务和
承担责任的基本保障，公司出资方式制度是公司资本制度的重要内容。新《公司法》第二十七条对1994
年《代理注册公司法》的出资方式制度作了以下几点重大修改：

一、关于出资种类

可以用于公司出资的财产，大致可分为货币出资与非货币出资两类。关于出资种类的规定，主要是一个
在多大范围内允许非货币出资的问题。从国外的立法情况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各种新经济元素不
断涌现，以及无形财产法律制度的逐步完善，各国公司法一方面是宽了对非货币出资的限制，另一方成
，对于难以计量价值的劳务、信用等资产能否用于出资，各国立法尚有差别。如美国特拉华州公司法规
定，可以用现金、劳力、动产、不动产、不动产的出租或前述方式的组合来支付出资。《意大利民间法
典》规定，所有能够被进行经济估价的资产，均可作为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可以
以现金、实物和债权出资，但劳务或服务不得作为出资。《俄罗斯民法典》规定，货币、有价证券、其
他财产或财产性权利或其他具有经济价值的权利可以成为经济合伙组织或团体的财产。

1994年《公司法》鼓励货币出资，对于非货币出资则进行比较严格的限制，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
公司“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第八十
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得技术、土地使用权
作价出资。”近年来，实践中已经出现了用特许经营权、采矿权、高速公司收费权等财产权利出资的情
况。实务界普遍反映，1994年《公司法》规定的范围过宿迁，已经不能满足公司进行正常资产置换和资
本运作的需要。对这一制度的修改完善，各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出资种类由股东互相认可即可，公司法应当规定，能够作价的财产和财产权利都可以作为出资。



（2）在适当限制的基础上放开，规定除劳务、信用等具有人身性质的财产和财产权利，都可用于出资。

（3）在既有规定的基础上适当放宽，规定股权等可以用作出资。

确立公司法的非货币出资制度，应当以对非货币财产特点的准确把握为前提。非货币财产种类繁多，性
质也极为复杂，但都存在价值难以精que计算、价格容易发生变支等特点。目前，我国的物权法正在制定
，社会信用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完全放开对非货币出资的限制，而法律缺乏对公司股东的适当制约，可
能会影响公司资本的真实性、稳定性，不合理的增加交易相对人的风险。因此，新《公司法》第二十七
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
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这
一规定同样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

二、无形资产的出资比例

1994年《公司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以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作出资的金额不得
超过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国家对采用高新技术成果有特别规定的除外。”第八十条第
二款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以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作价出资的金额不得超过股份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的百分之二十。”《公司法》的修订中，社会各界普遍认为，这一比例要求不符合鼓励技术创新、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精神，特别是不符合高科技公司运转的实际情况。新《上海注册公司法》第二十七
条第三款据此规定：“全体股东的货币出资金额不得低于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三十。”

三、目前几种主要的公司出资形式

1.货币。

货币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股东以货币形式出资是股东出资常用的一种手段。所谓货币出资，
即指股东用支付现金的方式出资。货币出资可以是注册资本的一部或全部。股东用于出资的货币一般应
当是自有资金，一般情况下，股东以货币出资，应以人民币为单位，但也可以外币出资，如中外合作经
营的有限责任公司的外国合营方（股东）以外币（如美元）折价出资。股东以不同货币出资的，应以出
资的货币汇入准备设立公司账号当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挂牌汇率（中间价）折价为同一种货币，以
确定出资金额。

2.实物。

以实物出资是指用建筑物、厂房、机器设备、燃料、原材料或其他物料、交通工具等具有价值和使用的
物品作价出资。一般而言，对股东以实物出资并无限制。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
施细则》第二十开条规定，作为外国合营者出资的机器设备或者其他物料，必须为中外合营企业生产所
必不可少，而且中国不能生产，或者虽然能生产，但价格过高或在技术性能和供应时间上不能保证需要
者。因此，外国合营者作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在以该条规定的实物出资时，应严守该条的规定，对不
符合所规定条件的实物，不得用作出资。

3.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是人们依照法律对应用于商品生产和流通中的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商标等智力成果
，在一定期限和地域内享有的专有权。依据目前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应对本条中“知识产权”作
广义的理解，包括专得权、商标权、版权（如计算机软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药品独占权、
农业化学药品独占权等。

在特殊情形下，法律还可以对特定企业的出资方式加以必要的限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
营企业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作为外国合营者（外国股东）出资的工业产权或专有技术，必
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1）能生产中国急需的新产品或出口适销产品的；（2）能显著改进现有产品的



性能、质量、提高生产效率的；（3）能显著节约原材料、燃料、动力的。

4.土地使用权。

即通过合法程序取得的对国有土地或集体所有土地的使用权。土地使用权是公司拥有生产经营场所的前
提条件。

5.其他可以以货币估价并可以转让的非货币财产。

这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虽然新《公司法》仅仅列举了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三类非货币财产，
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我国财产权法律制度的逐步健全，可以以货估价并可以转让的非货币财产
的外延必然是不断扩大的。新《公司法》的规定具有前瞻性，为未来公司出资方式的不断拓展留下了巨
大的制度空间。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由于目前我国公司登记中尚未进行过除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以外的
其他财产出资，为了做好其他非货币财产出资的登记管理工作，《公司登记管理条例》授权总局会同国
务院有关部门研究制定有关登记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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